
  

目擊教職員工，立即處置叫叫 CAB並求救 
(若傷者意識清楚，則留原地立即處置並求救) 

  

接獲通知 
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程序 

 

鹿港鎮立幼兒園幼童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給予護理處置 

返教室休息 
續觀察或 
護送就醫 

普通急症 重大傷病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關懷慰問當事者 
＊填寫緊急傷病及意外處理紀錄表 
＊協助學生平安保險申請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創傷輔導 

狀況發生 

※填寫傷病紀錄 
※追蹤就醫狀況 

行政組 
教保組 護理人員 教保人員 園長 

通知家長 
接回就醫 

1.給予護理處置 

2.緊急連絡 119送醫 

3.立即通知家長 

4.現場安全秩序維護 

5.辦公室人員協助善後及輔導 

  其他幼童 

呈報主管 

※填寫傷病紀錄 
※追蹤就醫狀況 



  

修訂日期：104年 5月 11日 

 

 
 

彰化縣各鄉鎮市(區)幼兒園及國小通報(疑似)腸病毒疫情 

處置流程 
 

 

 

 

 

 

 

 

 

 

 

 

 

 

 

 

 

 

 

 

 

 

 

 

 

 

 

 

 

 

 

 

 

 

 

是 否 

發現(疑似)腸病毒個案 

同一班級 2人（含）以上 

1. 填報「表 3健康管理檢核表」

「表 4腸病毒個案通報單」 

2. 聯絡有症狀學童之家長帶去

就醫，發給學童衛教單張，

提醒家長腸病毒重症前兆病

徵 

3. 該班級加強消毒 

1.通報衛生所（衛生局防疫隊）防疫人員，班級加強

消毒 

2.發給學童衛教單張，聯絡有症狀學童之家長帶去就

醫，提醒家長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 

3.依「彰化縣教（托）育機構及國小一、二年級幼（學）

童腸病毒停課預警機制」（附件 1）研議是否停課 

4.國小及幼兒園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

報處理中心/「校安即時通」 

1.傳真至所轄衛生所（衛生局防

疫隊） 

2.國小及幼兒園通報教育部校

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

中心/「校安即時通」 

3.每日追蹤學童現況，直至復課 

是 停課 

填報： 

「表 1教保育機構因應腸病毒疫情停課通報單」 

「表 2教保育機構感染人數監控表」 

「表 3健康管理檢核表」 

回報衛生所（衛生局防疫隊）

防疫人員學童健康現況，是

否有新增、重症或住院個

案，持續追蹤直至復課 

否 

1.傳真表 1、表 2、表 3傳至衛生所（衛

生局防疫隊）及衛生局、主管機關（教

育處） 

2.停課次日起，每日追蹤停課班級學童

健康現況，表 2每日傳真至衛生所直

至復課 

3天後 

3天後 

備註：「表 1教保育機構因應腸病毒疫情停課通報單」、「表 2教保育機構感染人數監

控表」、「表 3健康管理檢核表」、「表 4腸病毒個案通報單」等表格置放彰化縣

衛生局(本局)網站/衛生資源/防疫類 


